
 

江苏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文件 

 

院发〔2021〕16 号 

 

 

关于印发《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管

理实施细则》的通知 

 

 

学院各单位：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实施细则》已经 2021

年 9 月 29 日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

行。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2021 年 10 月 11 日 

 

 

 



 

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实施细则 

 

实验室是进行教学、科研工作的重要场所，为确保实验室安

全，保证教学、科研工作正常进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

保护法》、《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 645 号）、《江

苏大学实验室安全管理规定》（江大校〔2019〕111 号）等相关规

定，制定本管理实施细则。 

第一章 总则 

    1、实验室应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和“谁主管、谁

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指导实验、谁负责”的原则，认真贯

彻落实国家和学校的有关安全规定，提出确保安全的具体要求，

落实各项安全防范措施，制定事故应急预案，经常对进入实验室

的教师和学生进行安全教育。 

2、落实责任制，切实将安全责任落实到位，落实到人。每

个团队设安全负责人一名，负责本团队的实验室安全。每间实验

室设责任人一名（不得出现挂名现象），由实验中心主任或科研

团队负责人确定，并及时向学院备案；实验室责任人是实验室的

安全管理者和第一责任人，具有实验室的管理权力和安全责任，

负责本实验室的日常安全管理工作，包括水、电、气、危险品、

剧毒品和防盗等；根据本实验室实验项目制定针对本实验室的应

急预案并及时上墙；排查实验室安全隐患，并配合学校和学院安

http://www.baidu.com/link?url=7m4b-KqiGnIzt_qX_EmhWnwoYnsyQ4eLSvTwr-Tzy7fv7NYyO8m2nZ01XqzrtFz6fJrKfufQAkCwmA2XFx3SYRjS2apzE2pRATmBAvJKZ2u


 

全检查通报问题的整改工作；及时报废过期、存在安全隐患的设

备及药品。实验室使用教师为实验室安全的直接责任人。导师具

有指导学生安全开展实验的责任，应对自己指导的学生进行实验

指导及安全培训，确保开展实验项目的安全性。学生应对开展的

实验负责，确保规范操作，实验中不得无人值守。 

3、所有在实验室工作、学习的人员，要牢固树立“以人为

本”的观念，统一认识，确保人身安全。要牢固树立安全意识，

遵守实验室安全管理规章制度，掌握基本的安全知识和救助知

识。 

4、各实验室应根据各自特点，制定相应的安全管理制度及

实施细则，并严格贯彻执行。实验室要把安全知识、安全制度、

操作规程等列为实验教学的内容之一，新进实验室人员必须先接

受安全教育，掌握基本安全知识及技能。 

5、学院由主管院长、实验中心主任组织对全院各实验室进

行定期安全巡查（每月至少一次），及时排除隐患，并按规定做

好相关记录。对巡查中发现的安全隐患，要求相关实验室提出整

改措施，并及时进行整改。实验中心安全管理员需按实验室风险

等级对学院实验室进行巡查（一级安全风险实验室，每周检查一

次；二级安全风险实验室，每两周检查一次；三级、四级安全风

险实验室,每月检查一次），并记录和通报巡查结果；危化品管理

员每周需对学院危化品储存和使用情况巡查一次，并记录和通报

巡查结果；特种设备管理员每周需对学院特种设备巡查一次，并



 

记录和通报巡查结果；大型仪器设备管理人员每周需对学院所有

大型仪器设备巡查一次，及时发现存在的安全隐患，并记录和通

报巡查结果。 

第二章 消防安全 

6、实验室必须配备适用足量的消防器材，置于明显、方便

取用之处，并指定专人负责，妥善保管。各种安全设施不准借用

或挪用，要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7、经常保持实验室设备、设施、室内、室外环境清洁卫生。

设备器材摆放整齐，排列有序，保持走道畅通。严禁走廊堆放物

品阻挡消防安全通道。 

8、对进入实验室工作或学习的人员，应经常进行安全用电

教育，严禁违章用电。 

9、电、水、气相关设施必须按有关规定规范安装；注意实

验室用电安全，严禁乱接、乱拉电线，不得用铜丝代替保险丝；

使用大功率电器时要有专人看管；严禁使用电炉取暖。实验室责

任人应定期对实验室的电源、水源、火源等进行检查，发现隐患

应及时处理。 

10、无需配备加热设备的实验室严禁使用电加热器具。 

11、各实验室要建立安全值班制度。实验室值班人员或工作

人员下班时，必须关闭电源、水源、气源、门窗，剩余的药品要

保管好。当班教师要配合值班人员进行安全检查。 



 

12、落实防火、防盗等安全措施，并进行定期检查。实验室

责任人、实验室工作人员和实验教师必须熟悉各种消防器材的使

用方法，实验室责任人负责定期检查消防器材。如遇火灾事故，

应及时切断电源，冷静处理。 

13、实验室严禁吸烟，药品库、高压气瓶室等消防重地严禁

烟火。 

第三章 化学品安全 

14、严格按有关规定合理存放和使用化学药品。易燃易爆药

品必须存放在易燃易爆药品柜，其他化学药品存放在药品柜中，

实行双人双锁管理，试剂柜中酸碱分开存放。 

15、存放中的危险物品要经常检查，及时排除不安全隐患，

防止因变质分解造成自燃、爆炸事故的发生 。 

    16、如需要使用管控类危化品，先填写管控类危化品使用登

记表，保管人签字后领取药品。 

    17、各实验室的化学药品要有记录，能反映化学药品的登记

入库、领用、使用及库存情况。 

18、凡做带有危险品和剧毒品的实验，指导教师须先讲清操

作规程和注意事项，再进行实验。教师、实验技术员和学生在实

验过程中需采取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严禁离开操作现场。实验

后剩余的危险品和剧毒品要及时上交。 

第四章 环境安全 



 

19、根据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实验室不得随意排放废气、

废液、废渣，对三废要按学校有关规定妥善处理，对噪声要积极

采取措施，不得污染环境。 

20、各实验室必须指定专人负责有毒有害废液、固废及生物

样品的管理工作。废弃物回收工作需严格执行“江苏大学危险废

弃物回收细则”的规定，做好本实验室产生的废弃物回收处置工

作。在收集废液的试剂瓶上必须贴上标签，注明种类、日期、实

验室房号和收集人姓名，以便明确责任。废液必须在实验室指定

位置临时存放，按照学院通知定期向学院上报，移交学校集中收

集处理。 

21、对实验动物、植物，要有专人负责，落实实验动植物管

理措施。妥善处理实验动植物的尸体、器官和组织，对实验样品

应集中存放，定期统一销毁，严禁随意丢弃。 

22、对细菌、病毒疫苗，要有专人负责，建立健全领取、储

存、发放登记制度，领用时必须经实验室负责人批准。对实验剩

余的细菌、病毒疫苗要立即做好妥善保管、存储处理，并作好详

细记录；绝不允许乱扔乱放、随意倾倒或自行销毁处理。 

23、实验用微生物及其污染物必须经严格消毒、灭菌处理，

并符合国家排放标准才能排放。 

24、严禁在实验室内大声喧哗、抽烟、吃食物和乱丢果皮，

不得带无关人员进入实验室。 

第五章 压力气瓶等特种设备安全 



 

    25、严格按有关规定合理存放和使用压缩气体钢瓶和高压容

器等特种设备，对易燃、易爆及有毒气体的实验，必须按规定进

行操作。 

    26、易燃气体气瓶与助燃气体气瓶不得混合放置。易燃气体

及有毒气体气瓶必须安放在专用房间内，并且放在规范的、安全

的铁柜中。各种压力气瓶竖直放置时，应采取各种固定措施，防

止倾倒。 

    27、严禁使用超期气瓶，超过检验期的气瓶应及时退库，及

时送检。 

    28、各种压力气瓶应避免曝晒和靠近热源，可燃、易燃压力

气瓶离明火距离不得小于 10 米；严禁敲击和碰撞压力气瓶；外

表漆色标志要保持完好，专瓶专用，严禁私自改装它种气体使用。 

29、压力气瓶使用时要防止气体外泄；使用完毕及时关闭总

阀门。 

30、经常检查易燃气体管道、接头、开关及器具是否有泄漏，

随时排除安全隐患。室内无人时，禁止使用易燃器具。 

第六章 仪器设备安全 

31、实验室的仪器设备必须进行经常性的维护、保养，使仪

器设备保持应有的性能和精度，经常处于完善可用状态，确保仪

器设备安全运行。 

32、实验室责任人必须密切注意学校物业管理部门停水停电



 

通知，注意贵重仪器设备的停水停电保护措施，减小、防止外界

影响对仪器设备造成的损失。 

33、各类实验要严格按照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上机前需制定

切实可行的实验方案，并做好各种准备工作。上机时严格按操作

规程进行，开机后必须有人值守，用完仪器要认真进行安全检查。

不懂操作规程的，不能动用仪器设备。对不遵守者，管理人员有

权拒绝其继续使用。 

34、对精密、贵重仪器和大型设备的图纸、说明书等各种随

机资料，要按规定存放，设专人妥善保管，不得携出或外借。如

有特殊需要须经领导批准，向管理人员办理出借手续，并按时归

还。 

35、贵重仪器设备不准随意拆卸与改装，一些备有安全装置

的仪器设备不得随意拆除其安全装置，确需改装时，先书面请示

院领导批准，并报请实验室与设备管理处备案。 

第七章 其他 

    36、未经实验中心主任或科研团队负责人许可，任何人不可

私配实验室钥匙。 

37、严禁在实验室住宿、烧菜、做饭。若因实验需要必须过

夜，须经主管院长或实验中心主任批准并上报值班室。 

38、实验室责任人负责对进入实验室的教师和学生进行安全

培训。非实验室指导教师或学生要用实验室设备时，需经实验室



 

责任人同意方可使用，并遵守实验室管理规定，配合实验室责任

人的管理工作。实验结束后，必须关闭电源、水源、气源和门窗，

并由实验室责任人进行安全检查。 

    39、非工作需要或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得擅自进入实验室。 

40、学生在实验过程中如发现事故隐患，需及时向实验指导

教师汇报，指导教师在积极排除事故隐患的同时，需及时向实验

中心主任和学院领导汇报。 

41、严禁开展实验时无人值守，一经发现将严肃处理实验操

作人员和实验室责任人，情节严重的将收回实验室使用权。 

42、原则上，寒暑假等假期实验室实行封闭管理，研究生和

本科生必须将实验室钥匙上交实验室责任人，并贴封条；开学后

需使用实验室的，需向实验中心申请、备案，经实验中心同意后

方可开放。 

第八章 事故处理与奖惩 

43、发生事故时，要积极采取有效应急措施，及时处理，防

止事态扩大和蔓延，并立即逐级报告学院、保卫处、实验室与设

备管理处等有关部门和学校主管领导，不得隐瞒不报或拖延上

报。对隐瞒或歪曲事故真相者，将予以从严处理。发生较大险情，

应立即报警。 

44、对违反本规定的实验室和个人，将按照《环境与安全工

程学院实验室安全事故处理办法（试行）》文件规定进行处理。



 

实验室安全管理人员在管理中存在失职的，追究责任；但若尽到

安全管理责任，可免于追责。 

第九章 附则 

45、本细则由学院实验中心负责解释。 

46、本细则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实验室

安全管理实施细则（试行）》（院发〔2019〕9 号）同时废止。 

 

 

 

 

 

 

 

 

 

 

 

 

 

                                                         

江苏大学环境与安全工程学院          2021年 10月 11日印发 
                                                                                                                                                                                     


